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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防护网  奏响丰收曲
——扶风县政法系统网格员护航“三夏”小记

夏日炎炎，麦香悠悠。为

了确保“三夏”期间安全稳

定，扶风县政法系统工作人

员纷纷走向田间地头，一边

帮助老乡夏收，一边做好普

法宣传、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

为群众夏收保驾护航。

“‘三夏’工作开展以来，

扶风县委政法委积极组织动

员各镇街网格区内网格员、

基层党员干部、平安志愿者、

调解员、包联村（社区）政法干

警等力量，主要针对‘三夏’期

间因打药、地畔地界、收割等

引发的纠纷，深入田间地头

和农户家中，定期开展拉网

式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

动，及时排除隐患。”扶风县委

政法委副书记宁辉介绍说。

这不，杏林镇司法所所

长何海霞和综治中心干部赵

晖在良峪村田地旁开展巡查

时，发现一老人与播种机械

手发生激烈争吵，两人迅速

上前拉开双方并了解情况。

原来，老人发现机械播种后

有播种不均匀现象，导致种

子缺失面积较多，要求重新

播种，而机械手认为自己播

种面积合适，没有问题，不同

意重新播种。针对这样的情

况，何海霞和赵晖现场查看

后，对双方耐心调解，最终机

械手愿意免费再为老人播种

一次，两人握手言和。

扶风县城关街道新店村

网格员陈周礼告诉记者，前

不久，他在日常排查时，发现

新二组陈某与陈某某因割麦

发生矛盾，陈某因误割了陈

某某家麦子，两家进而发生

矛盾。陈某自己愿意赔偿，

但赔偿金额两家始终商议不

下。陈周礼了解情况后，与村

党支部书记罗周兴分头做两

家人的思想工作，最终两家

达成和解。经协商，陈某误收

割陈某某家 0.9 亩麦子，向

其赔付 1300 元。

这些事例只是扶风县政

法系统工作人员化解矛盾纠

纷的缩影。“‘三夏’期间，各镇

街组织镇村人民调解员、‘法

律明白人’、网格员等基层力

量，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

采取主动调解、上门调解和

现场调解等方式，提前介入，

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

除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扶风县综治中心副

主任梁宝红介绍说。

据悉，“三夏”期间，扶风

政法系统共排查各类矛盾纠

纷 42 起，已全部化解到位，

消除安全隐患 16 起，通过政

法系统工作人员的努力，有

效降低了各类纠纷对“三夏”

生产的影响，确保夏收、夏

种、夏管顺利进行。

记者了解到，巡查期间，

扶风县各镇街联合基层政法

单位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

中，调查村情民意和纠纷特

点，同时向农机手宣讲农机安

全、消防等知识，为农户普及

道路晾晒、焚烧秸秆的危害

性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见上
图），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宣

传。“三夏”期间，全县共印制

平安建设宣传品 3500 余件、

悬挂横幅 35条、组装宣传车

16 辆，为“三夏”顺利进行营

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扶风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张万锋表示：“我们将

继续完善‘一网两翼三平台’

基层治理体系，用好‘2354’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法，

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助

力扶风县高质量发展。”

云上法庭减轻诉累
岐山法院成功化解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本报讯 “本案调解成功，

不再开庭审理。”近日，岐山县

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通过“云

上法庭”，成功化解了一起医疗

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为当事人

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减

轻了诉累。

原告吕某诉被告某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法

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第一

时间与原、被告双方进行沟通，

了解到被告对原告的诉请存在

较大争议，双方分歧大。为了让

当事人减少奔波、减轻诉累，承

办法官多次通过“云上法庭”联

系原、被告双方，一再通过摆事

实讲道理，聊透情理法，最终消

除双方心中隔阂，于正式开庭

前通过“云上法庭”成功调解，

最大限度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

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次线上调解是岐山法

院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岐山法院深度应用

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大力推动

科技赋能司法，一体推进网上

立案、电子送达、云上法庭等全

流程网上办案新举措，做到了

依法、便利，让司法为民走上了

“快车道”。

凤县小学生走进检察院

沉浸式上一堂法治课

本报讯 近日，凤县新建路

小学40余名学生来到凤县人

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法治教育基

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法治教

育体验之旅（见上图）。
当天在公益诉讼法治教育

基地，同学们通过裸眼 3D视

频、移动视频等了解检察工作。

法治副校长潘永刚结合未成年

人保护相关案例，为学生们讲

授预防校园欺凌和《民法典》等

法律知识，还让他们扮演不同

角色，还原可能遭遇到的校园

欺凌模拟场景，引导同学们敢

于向校园欺凌说“不”，学会用

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活动中，潘永刚还讲解了

校园内设立“检察小信箱”的作

用，并现场开展“我想对你说”

活动，让学生们把想对检察官

说的话写在信纸上，通过活动

拉近了和检察官的距离。“今天

的参观学习让我们知道遇到校

园欺凌等违法行为，可以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参加活动的

学生说。

私家车停在小区内被

高空坠物砸到，车辆受到的

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近日，

金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这样一起案件，事情发生

后，车主找到物业公司协商

无果，就将其告上法庭。经

法庭审判，物业要给车主赔

偿各类费用 1 万余元。

案情回顾
去年“五一”假期前夕，

市民曹某将私家车停放在

自家小区内外出。月末，他

回家后发现，汽车前挡风玻

璃、引擎盖等多处被楼顶掉

落的瓦片砸坏。曹某遂找小

区物业协商解决车辆损坏

赔偿事宜，物业称在业主签

署的车辆停放管理规定中，

明确物业公司只收取车辆

停放费用，不承担车辆划

痕、损坏、丢失等责任，拒绝

了曹某的要求。随后，曹某

将小区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金台法院审理后认为，曹某

能够举证证明他的车辆受

损是因为建筑物上的搁置

物坠落所致 ；而物业公司作

为小区公共设施管理人，无

法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

庭判定由物业公司赔偿曹

某车辆损失费 1 万余元。

法条链接
根 据《 民 法 典 》第

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
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法官说法
高空坠物很危险，即使

是一个很细小的物品坠落，
但因为重力加速度会产生巨
大的“杀伤力”，所以建筑的
所有权人、管理人、实际使用
人需要定期做好检查、维护
工作，确保建筑设施安全、排
除安全隐患，尽到审慎注意
义务，要随时保持安全意识，
否则事故发生后将可能承担

相应的责任。此外，为小区
全体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的物
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管理人
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保护好人民群众“头顶上
的安全”，否则亦应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

凤翔法院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

督促家长关爱未成年子女
本报讯 近日，凤翔区人民

法院彪角法庭在办理一起涉未

成年人的离婚案件中，在送达

民事判决书时一并发出了《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函》，以此督促

父母积极履行家庭教育义务，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该案中的原被告均系再

婚，再婚后育有一子，尚未成

年。双方在共同生活中因家庭

琐事产生矛盾，自2022年 4月

起分居至今。在此期间，原告曾

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但双方关系并未得到改善，原

告遂再次起诉要求离婚。法官

多次组织调解，但因原被告分

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

判决准予离婚。在该案的审理

中，承办法官还发现双方均未

能真正做到对孩子的关心、关

爱和陪伴。

为引导双方当事人正确

处理婚姻家庭关系，关爱未成

年子女健康成长，彪角法庭在

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判决书的同

时，一并发放了《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函》，引导当事人在处理婚

姻家庭问题时关注子女心理健

康、情感需求，正确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

本报讯 “我正为母亲行动

不便、不能前往派出所办理身

份证的事犯难，没想到咱派出

所民警就上门为我们解了燃眉

之急，谢谢你们！”日前，麟游

县公安局招贤派出所民警为一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家中顺利

完成了身份证信息采集工作。

前不久，招贤派出所接到

丈八镇桑坪村村民赵某求助，

称其保管不善，将母亲一代身

份证丢失，而母亲患病瘫痪在

床，又急需身份证办理相关医

疗业务，无法到派出所现场进

行办理，便向民警求助。了解

情况后，招贤派出所领导及时

带领户籍民警前往赵某家中，

为赵某母亲采集办理身份证

的照片。因老人身患疾病，无

法正常坐立，为采集到合格的

证件照片，民警通过反复调整

姿势和不断抓拍，最终取得符

合要求的照片。拍摄完成后，

民警又马不停蹄返回派出所，

按采集规格要求对老人照片

进行剪裁并按程序上传办证

系统，顺利为老人办理了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

6 月 19 日，派出所民警

将办理好的证件送到老人

家中（见左图）。看到民警热

情周到的服务，其家人激动

地连声道谢。

渭滨区石鼓司法所

矫正对象化身禁毒“宣传员”
本报讯 近日，渭滨区石鼓

镇司法所与陕西省宝鸡强制隔

离戒毒所、渭滨区禁毒办联合

组织辖区14名社区矫正对象

和禁毒社工开展了一场禁毒警

示宣传活动，让社区矫正对象

化身禁毒“宣传员”，将禁毒理

念传递给更多人。

在活动中，民警现场通过

展示仿真毒品的方式向社区

矫正对象揭开毒品的陷阱，

并重点讲解了毒品带来的严

重危害。同时，石鼓司法所创

新宣传形式，组织社区矫正

对象化身志愿者，宣传禁毒

知识。他们和禁毒社工一起

走进社区、市场等公共场所，

向广大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面对面普及禁毒知识，宣传

毒品的危害和防范措施。石

鼓司法所工作人员说，让社区

矫正对象去做宣传，通过身份

的转换，不仅提高了社区矫正

对象的禁毒意识和自我约束

能力，也让他们在实践中发挥

自身价值，为社会作出贡献。

此次宣传也让更多的人了解

了毒品的危害和防范措施，

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禁毒

意识和防范能力。

石鼓司法所将继续加强禁

毒宣传工作，不断创新宣传方

式和方法，让禁毒拒毒的意识

更好地深入人心。同时，他们也

将继续关注社区矫正对象的成

长和进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帮助和支持，促进他们早日回

归社会。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白杨采写）

麟游县

老人行动不便  民警上门办证

以案说法

高空坠物砸到车，

谁来“买单”？
金台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车主1万余元


